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哲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7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信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王哲宗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文信於民國112年12月4日14時40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德

行東路229巷與忠誠路2段53巷口，持地上撿拾之石塊刮劃王

哲宗友人所使用停放上開地點之車號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

之車身（陳文信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經王哲宗當

場發現而大聲喝斥，陳文信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人身體之

犯意，朝王哲宗丟擲上開石塊，王哲宗亦基於傷害人身體之

犯意，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打，王哲

宗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左側顳部深部撕裂傷1公分及左側外

耳殼爆裂性撕裂傷1公分之傷害，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

之傷害。

二、案經王哲宗及陳文信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請士

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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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文信經本院合

法傳喚，於113年9月18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

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各1份在卷可稽（易字卷第45頁至

第47頁、第51頁），又被告陳文信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

之傷害罪，經本院認為應科拘役（詳後述），依前開規定，

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陳文信、王哲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業經檢察官、被告王哲宗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對於

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

(易字卷第34頁至第39頁、第55頁至第60頁)，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

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

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文信部分：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文信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坦承不

諱（審易卷第4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哲宗於警詢、偵

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述（偵字卷第7頁至第9頁、第101頁

至第103頁、審易卷第45頁至第47頁、易字卷第33頁至第40

頁）內容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王哲宗指認

（偵字卷第11頁至第13頁）、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陳文信

坦認（偵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車損照片（偵字卷第21頁

至第23頁）、告訴人王哲宗傷勢照片（偵字卷第25頁）、臺

北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字卷第47頁至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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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偵字卷第

93頁）、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字卷第95頁）、臺

北榮民總醫院112年12月4日急字第66886號之告訴人王哲宗

診斷證明書（偵字卷第1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

局天母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陳報單（偵字卷第55頁至第5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

告陳文信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

　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文信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㈡被告王哲宗部分：

　⒈訊據被告王哲宗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與告訴人陳文信發

生爭執等情（易字卷第34頁），然矢口否認涉有傷害犯行，

辯稱：那天下雨，告訴人陳文信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

頭，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但

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沒有主動攻擊他，我記得當時很亂，我

摸頭有血後，才拿雨傘打他，我是要撥開云云（易字卷第34

頁）。經查：

　⑴告訴人陳文信於上揭時、地，先朝被告王哲宗丟擲石塊，被

告王哲宗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告訴人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

打，告訴人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

王哲宗於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易字卷第34頁），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陳文信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偵字卷第27頁至第29

頁、第111頁至第113頁）內容相符，復有前開監視器畫面擷

圖-被告王哲宗指認、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陳文信坦認、

被告王哲宗車損照片、臺北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車牌號碼000-0000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勘驗筆錄、告訴人陳文信傷勢照片（偵字卷第45頁）、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偵字卷第49頁至第53

頁）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⑵雖被告王哲宗以前詞置辯，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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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依前開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所示，可知穿連帽外套之

人（下稱A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陳文信）有持不明物刮停

放道路左側之左車身及後車身。畫面右方一戴棒球帽男子

（下稱B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王哲宗）在道路右側持長傘

對A男揮，A男遂走到路中央，B男舉起長傘作勢揮打，兩人

對峙。A男先出手毆打B男，B男持長傘揮打A男，A男亦出手

回擋，A男往左方逃跑，B男持長傘追打數下至道路左方。2

人開始扭打、拉扯。B男放手，繼續對A男說話，B男以左手

摸頭後方。B男撿起地上之棒球帽，跨越道路往畫面右方離

開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

　②被告王哲宗於審理時供稱：他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

頭，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他

已經丟完石頭了；我記得當時很亂，我摸頭有血後，才拿雨

傘打他等語。

　③然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行為，必對於現在之不正侵害始

能成立，若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來，則

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121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告訴人陳文信雖有朝

被告王哲宗丟擲石頭，然被告王哲宗係於告訴人陳文信業已

丟擲石頭完畢後，始持雨傘毆打告訴人陳文信，是以被告王

哲宗上開所為，係告訴人陳文信對其之侵害已過去，是其所

為，自核與正當防衛之要件未合，又其辯稱當時持雨傘僅是

要撥開之詞，亦與本院前開認定不符，是被告王哲宗上開所

辯，均不足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所述，被告王哲宗前揭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

明確，被告王哲宗前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條

　㈠核被告陳文信、王哲宗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爭端係因被告陳文信先

持所撿拾石塊刮劃被告王哲宗友人所使用之車輛，經被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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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制止後，反向其丟擲石塊，被告王哲宗則因遭被告陳文

信丟擲石塊成傷後，始持雨傘毆打之，其等所為，同時使對

方受有本案各該傷勢，侵害他造身體法益，生有相當實害，

所為均值非難；兼衡被告陳文信坦承犯行，被告王哲宗否認

犯行，及被告陳文信為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之家庭狀

況，有個人戶籍資料表可參（審易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

被告王哲宗自陳五專畢業，現從事園藝工作、離婚、無子

女、無家人需撫養（易字卷第61頁）等一切情狀，又衡以被

告2人之前案素行（易字卷第9頁至第22頁）、本案迄未能達

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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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信






            王哲宗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7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信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王哲宗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文信於民國112年12月4日14時40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29巷與忠誠路2段53巷口，持地上撿拾之石塊刮劃王哲宗友人所使用停放上開地點之車號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之車身（陳文信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經王哲宗當場發現而大聲喝斥，陳文信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朝王哲宗丟擲上開石塊，王哲宗亦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打，王哲宗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左側顳部深部撕裂傷1公分及左側外耳殼爆裂性撕裂傷1公分之傷害，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之傷害。
二、案經王哲宗及陳文信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請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文信經本院合法傳喚，於113年9月18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各1份在卷可稽（易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51頁），又被告陳文信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本院認為應科拘役（詳後述），依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陳文信、王哲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王哲宗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易字卷第34頁至第39頁、第55頁至第6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文信部分：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文信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坦承不諱（審易卷第4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哲宗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述（偵字卷第7頁至第9頁、第101頁至第103頁、審易卷第45頁至第47頁、易字卷第33頁至第40頁）內容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王哲宗指認（偵字卷第11頁至第13頁）、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陳文信坦認（偵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車損照片（偵字卷第21頁至第23頁）、告訴人王哲宗傷勢照片（偵字卷第25頁）、臺北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字卷第47頁至第48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偵字卷第93頁）、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字卷第95頁）、臺北榮民總醫院112年12月4日急字第66886號之告訴人王哲宗診斷證明書（偵字卷第1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偵字卷第55頁至第5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陳文信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
　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文信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王哲宗部分：
　⒈訊據被告王哲宗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與告訴人陳文信發生爭執等情（易字卷第34頁），然矢口否認涉有傷害犯行，辯稱：那天下雨，告訴人陳文信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頭，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但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沒有主動攻擊他，我記得當時很亂，我摸頭有血後，才拿雨傘打他，我是要撥開云云（易字卷第34頁）。經查：
　⑴告訴人陳文信於上揭時、地，先朝被告王哲宗丟擲石塊，被告王哲宗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告訴人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打，告訴人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王哲宗於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易字卷第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文信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偵字卷第27頁至第29頁、第111頁至第113頁）內容相符，復有前開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王哲宗指認、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陳文信坦認、被告王哲宗車損照片、臺北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車牌號碼000-0000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告訴人陳文信傷勢照片（偵字卷第4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偵字卷第49頁至第53頁）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⑵雖被告王哲宗以前詞置辯，惟查：
　①依前開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所示，可知穿連帽外套之人（下稱A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陳文信）有持不明物刮停放道路左側之左車身及後車身。畫面右方一戴棒球帽男子（下稱B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王哲宗）在道路右側持長傘對A男揮，A男遂走到路中央，B男舉起長傘作勢揮打，兩人對峙。A男先出手毆打B男，B男持長傘揮打A男，A男亦出手回擋，A男往左方逃跑，B男持長傘追打數下至道路左方。2人開始扭打、拉扯。B男放手，繼續對A男說話，B男以左手摸頭後方。B男撿起地上之棒球帽，跨越道路往畫面右方離開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
　②被告王哲宗於審理時供稱：他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頭，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他已經丟完石頭了；我記得當時很亂，我摸頭有血後，才拿雨傘打他等語。
　③然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行為，必對於現在之不正侵害始能成立，若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告訴人陳文信雖有朝被告王哲宗丟擲石頭，然被告王哲宗係於告訴人陳文信業已丟擲石頭完畢後，始持雨傘毆打告訴人陳文信，是以被告王哲宗上開所為，係告訴人陳文信對其之侵害已過去，是其所為，自核與正當防衛之要件未合，又其辯稱當時持雨傘僅是要撥開之詞，亦與本院前開認定不符，是被告王哲宗上開所辯，均不足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所述，被告王哲宗前揭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哲宗前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條
　㈠核被告陳文信、王哲宗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爭端係因被告陳文信先持所撿拾石塊刮劃被告王哲宗友人所使用之車輛，經被告王哲宗制止後，反向其丟擲石塊，被告王哲宗則因遭被告陳文信丟擲石塊成傷後，始持雨傘毆打之，其等所為，同時使對方受有本案各該傷勢，侵害他造身體法益，生有相當實害，所為均值非難；兼衡被告陳文信坦承犯行，被告王哲宗否認犯行，及被告陳文信為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之家庭狀況，有個人戶籍資料表可參（審易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被告王哲宗自陳五專畢業，現從事園藝工作、離婚、無子女、無家人需撫養（易字卷第61頁）等一切情狀，又衡以被告2人之前案素行（易字卷第9頁至第22頁）、本案迄未能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信



            王哲宗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7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信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王哲宗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文信於民國112年12月4日14時40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德
    行東路229巷與忠誠路2段53巷口，持地上撿拾之石塊刮劃王
    哲宗友人所使用停放上開地點之車號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
    之車身（陳文信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經王哲宗當
    場發現而大聲喝斥，陳文信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人身體之
    犯意，朝王哲宗丟擲上開石塊，王哲宗亦基於傷害人身體之
    犯意，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打，王哲
    宗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左側顳部深部撕裂傷1公分及左側外
    耳殼爆裂性撕裂傷1公分之傷害，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
    之傷害。
二、案經王哲宗及陳文信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請士
    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文信經本院合法
    傳喚，於113年9月18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
    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各1份在卷可稽（易字卷第45頁至第4
    7頁、第51頁），又被告陳文信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經本院認為應科拘役（詳後述），依前開規定，爰
    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陳文信、王哲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業經檢察官、被告王哲宗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對於證
    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易
    字卷第34頁至第39頁、第55頁至第6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
    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
    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
    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文信部分：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文信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坦承不
    諱（審易卷第4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哲宗於警詢、偵
    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述（偵字卷第7頁至第9頁、第101頁
    至第103頁、審易卷第45頁至第47頁、易字卷第33頁至第40
    頁）內容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王哲宗指認（
    偵字卷第11頁至第13頁）、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陳文信坦
    認（偵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車損照片（偵字卷第21頁至
    第23頁）、告訴人王哲宗傷勢照片（偵字卷第25頁）、臺北
    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字卷第47頁至第48頁）、
    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偵字卷第93頁）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字卷第95頁）、臺北榮民
    總醫院112年12月4日急字第66886號之告訴人王哲宗診斷證
    明書（偵字卷第1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
    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陳報單（偵字卷第55頁至第5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陳文
    信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
　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文信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㈡被告王哲宗部分：
　⒈訊據被告王哲宗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與告訴人陳文信發
    生爭執等情（易字卷第34頁），然矢口否認涉有傷害犯行，
    辯稱：那天下雨，告訴人陳文信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
    頭，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但
    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沒有主動攻擊他，我記得當時很亂，我
    摸頭有血後，才拿雨傘打他，我是要撥開云云（易字卷第34
    頁）。經查：
　⑴告訴人陳文信於上揭時、地，先朝被告王哲宗丟擲石塊，被
    告王哲宗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告訴人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
    打，告訴人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
    王哲宗於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易字卷第34頁），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陳文信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偵字卷第27頁至第29
    頁、第111頁至第113頁）內容相符，復有前開監視器畫面擷
    圖-被告王哲宗指認、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陳文信坦認、
    被告王哲宗車損照片、臺北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車牌號碼000-0000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勘驗筆錄、告訴人陳文信傷勢照片（偵字卷第45頁）、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偵字卷第49頁至第53頁
    ）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⑵雖被告王哲宗以前詞置辯，惟查：
　①依前開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所示，可知穿連帽外套之
    人（下稱A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陳文信）有持不明物刮停
    放道路左側之左車身及後車身。畫面右方一戴棒球帽男子（
    下稱B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王哲宗）在道路右側持長傘對A
    男揮，A男遂走到路中央，B男舉起長傘作勢揮打，兩人對峙
    。A男先出手毆打B男，B男持長傘揮打A男，A男亦出手回擋
    ，A男往左方逃跑，B男持長傘追打數下至道路左方。2人開
    始扭打、拉扯。B男放手，繼續對A男說話，B男以左手摸頭
    後方。B男撿起地上之棒球帽，跨越道路往畫面右方離開等
    情，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
　②被告王哲宗於審理時供稱：他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頭
    ，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他已
    經丟完石頭了；我記得當時很亂，我摸頭有血後，才拿雨傘
    打他等語。
　③然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行為，必對於現在之不正侵害始
    能成立，若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來，則
    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121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告訴人陳文信雖有朝
    被告王哲宗丟擲石頭，然被告王哲宗係於告訴人陳文信業已
    丟擲石頭完畢後，始持雨傘毆打告訴人陳文信，是以被告王
    哲宗上開所為，係告訴人陳文信對其之侵害已過去，是其所
    為，自核與正當防衛之要件未合，又其辯稱當時持雨傘僅是
    要撥開之詞，亦與本院前開認定不符，是被告王哲宗上開所
    辯，均不足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所述，被告王哲宗前揭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
    明確，被告王哲宗前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條
　㈠核被告陳文信、王哲宗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爭端係因被告陳文信先
    持所撿拾石塊刮劃被告王哲宗友人所使用之車輛，經被告王
    哲宗制止後，反向其丟擲石塊，被告王哲宗則因遭被告陳文
    信丟擲石塊成傷後，始持雨傘毆打之，其等所為，同時使對
    方受有本案各該傷勢，侵害他造身體法益，生有相當實害，
    所為均值非難；兼衡被告陳文信坦承犯行，被告王哲宗否認
    犯行，及被告陳文信為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之家庭狀
    況，有個人戶籍資料表可參（審易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
    被告王哲宗自陳五專畢業，現從事園藝工作、離婚、無子女
    、無家人需撫養（易字卷第61頁）等一切情狀，又衡以被告
    2人之前案素行（易字卷第9頁至第22頁）、本案迄未能達成
    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0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信



            王哲宗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7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信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王哲宗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文信於民國112年12月4日14時40分許，在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29巷與忠誠路2段53巷口，持地上撿拾之石塊刮劃王哲宗友人所使用停放上開地點之車號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之車身（陳文信所涉毀損罪嫌部分，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經王哲宗當場發現而大聲喝斥，陳文信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朝王哲宗丟擲上開石塊，王哲宗亦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打，王哲宗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左側顳部深部撕裂傷1公分及左側外耳殼爆裂性撕裂傷1公分之傷害，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之傷害。
二、案經王哲宗及陳文信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請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文信經本院合法傳喚，於113年9月18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各1份在卷可稽（易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51頁），又被告陳文信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本院認為應科拘役（詳後述），依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陳文信、王哲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王哲宗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易字卷第34頁至第39頁、第55頁至第6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文信部分：
　⒈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文信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坦承不諱（審易卷第4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哲宗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時證述（偵字卷第7頁至第9頁、第101頁至第103頁、審易卷第45頁至第47頁、易字卷第33頁至第40頁）內容相符，復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王哲宗指認（偵字卷第11頁至第13頁）、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陳文信坦認（偵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車損照片（偵字卷第21頁至第23頁）、告訴人王哲宗傷勢照片（偵字卷第25頁）、臺北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偵字卷第47頁至第48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偵字卷第93頁）、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字卷第95頁）、臺北榮民總醫院112年12月4日急字第66886號之告訴人王哲宗診斷證明書（偵字卷第1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偵字卷第55頁至第5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陳文信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
　⒉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文信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王哲宗部分：
　⒈訊據被告王哲宗固坦承於上揭時、地，有與告訴人陳文信發生爭執等情（易字卷第34頁），然矢口否認涉有傷害犯行，辯稱：那天下雨，告訴人陳文信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頭，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但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沒有主動攻擊他，我記得當時很亂，我摸頭有血後，才拿雨傘打他，我是要撥開云云（易字卷第34頁）。經查：
　⑴告訴人陳文信於上揭時、地，先朝被告王哲宗丟擲石塊，被告王哲宗以其所持之長傘追打告訴人陳文信，雙方並進而扭打，告訴人陳文信則受有左手背瘀腫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王哲宗於準備程序時供承在卷（易字卷第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文信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偵字卷第27頁至第29頁、第111頁至第113頁）內容相符，復有前開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王哲宗指認、監視器畫面擷圖-告訴人陳文信坦認、被告王哲宗車損照片、臺北市天母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車牌號碼000-0000租賃小客車車籍資料、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告訴人陳文信傷勢照片（偵字卷第4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受理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偵字卷第49頁至第53頁）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⑵雖被告王哲宗以前詞置辯，惟查：
　①依前開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所示，可知穿連帽外套之人（下稱A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陳文信）有持不明物刮停放道路左側之左車身及後車身。畫面右方一戴棒球帽男子（下稱B男，應為被告兼告訴人王哲宗）在道路右側持長傘對A男揮，A男遂走到路中央，B男舉起長傘作勢揮打，兩人對峙。A男先出手毆打B男，B男持長傘揮打A男，A男亦出手回擋，A男往左方逃跑，B男持長傘追打數下至道路左方。2人開始扭打、拉扯。B男放手，繼續對A男說話，B男以左手摸頭後方。B男撿起地上之棒球帽，跨越道路往畫面右方離開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在卷可稽。
　②被告王哲宗於審理時供稱：他拿石頭往我頭部丟，有丟到頭，我就拿雨傘反擊，我應該有打到告訴人陳文信的手，他已經丟完石頭了；我記得當時很亂，我摸頭有血後，才拿雨傘打他等語。
　③然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行為，必對於現在之不正侵害始能成立，若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之可言（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案告訴人陳文信雖有朝被告王哲宗丟擲石頭，然被告王哲宗係於告訴人陳文信業已丟擲石頭完畢後，始持雨傘毆打告訴人陳文信，是以被告王哲宗上開所為，係告訴人陳文信對其之侵害已過去，是其所為，自核與正當防衛之要件未合，又其辯稱當時持雨傘僅是要撥開之詞，亦與本院前開認定不符，是被告王哲宗上開所辯，均不足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⑶綜上所述，被告王哲宗前揭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王哲宗前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法條
　㈠核被告陳文信、王哲宗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件爭端係因被告陳文信先持所撿拾石塊刮劃被告王哲宗友人所使用之車輛，經被告王哲宗制止後，反向其丟擲石塊，被告王哲宗則因遭被告陳文信丟擲石塊成傷後，始持雨傘毆打之，其等所為，同時使對方受有本案各該傷勢，侵害他造身體法益，生有相當實害，所為均值非難；兼衡被告陳文信坦承犯行，被告王哲宗否認犯行，及被告陳文信為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之家庭狀況，有個人戶籍資料表可參（審易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被告王哲宗自陳五專畢業，現從事園藝工作、離婚、無子女、無家人需撫養（易字卷第61頁）等一切情狀，又衡以被告2人之前案素行（易字卷第9頁至第22頁）、本案迄未能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姿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壹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